鼓楼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
操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鼓政规〔2025〕Ｘ号

[bookmark: OLE_LINK4]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的相关程序，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征收工作顺利进行，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市政府令第318号）、《鼓楼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补助奖励规定》（鼓政规〔2020〕2号）等规定，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征收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将有关书面材料提交区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
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届满后，未将有关书面材料提交区房屋征收部门报请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被征收人可依法要求区房屋征收部门履行征收补偿职责。
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被征收人，是指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直管公房（含自管公房）承租人；撤组剩余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被征收人，是指被征收土地使用权人、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
第三条　区房屋征收部门应督促指导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进行三次以上（含三次）的征收商谈，被征收人经通知后拒绝商谈或未到场的，视为完成当次征收商谈。
第四条　报请区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的，需要提交以下书面材料：
（一）申请书：需载明被征收人的基本信息、事实与理由、拟补偿安置方案等内容，补偿方式为产权调换的，需一并提供房源信息（位置、户型和面积）。
（二）权属材料：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需提交被征收房屋权属材料、或公有房屋租赁材料、或经认定可参照合法产权房屋予以补偿的材料，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及送达材料；征收撤组剩余国有土地上房屋，需提交被征收土地权属材料、或被征收房屋权属材料、或经认定可参照合法产权房屋予以补偿的材料，被征收房屋评估报告及送达材料。
（三）商谈材料：商谈记录，若被征收人拒绝在商谈记录签名的，应由2名见证人（非征收工作人员）签名确认；若被征收人经通知后拒绝商谈或未到场的，应提交商谈通知书及送达材料（包括门口张贴拍照、手机短信记录、电话录音等佐证材料）。
（四）其他材料：区政府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五条　收到申请材料后，区政府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材料不齐全的，应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收到补正材料且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
第六条　区政府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依据征收补偿方案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情况复杂的，经区政府主要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日。
第七条　征收补偿决定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征收房屋的基本情况；
（二）补偿方式（需明确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中的一种）；
（三）补偿、补助金额；
（四）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直管公房承租人除外）；
（五）不少于十五日的搬迁期限；
（六）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权利事项。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第八条　征收补偿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送达被征收人，相关工作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关于送达的有关规定、南京市《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文书送达工作的指导意见》有关规定执行。
征收补偿决定自送达被征收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第九条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征收补偿决定的，区政府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区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催告被征收人履行征收补偿决定确定的各项义务。催告书送达10日后被征收人仍未履行义务的，区政府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第十条  我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原有规定与本实施细则不一致的，以本实施细则为准。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由鼓楼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鼓楼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承担。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12月31日。本实施细则在有效期内，如遇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调整，按调整后的上级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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